郑陆中心小学工会会议制度

工会会议是工会民主议事的重要途径，是向学校教职工集思广益的有效手段。为确保工会各类会议的规范化、正常化、制度化，使学校党支部和上级文件精神能落到实处，从而更好地带领和组织教职工投身到学校建设和发展中去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会议制度如下： 
一、教职工代表大会： 

一般半年召开一次，需三分之二委员参加才能召开。会议主要讨论、审议学校建设发展和改革等重大问题。工会委员会是教代会的工作机构，负责教代会的日常工作，检查、督促教代会决议的执行。如要对某项决议进行表决，赞成数应超过应到人数半数以上才能通过。 

二、工会委员会议： 

原则上每学期召开一次工会委员（或扩大）会议，可不定期召开，全校工会委员参加。会议由工会主席主持，参加人员为学校工会全体委员全体教职工。主要听取工作汇报、审议工作计划、进行工会经费预、决算和审查、传达上级会议或文件精神、部署工会下阶段工作、交流工作经验、讨论其它需要委员会研究的事项等。 

三、工会小组会议： 

每学期召开2—3次工会小组会议，由工会主席主持，工会委员和各组组长参加。听取对工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对工会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自查，商讨、布置工会工作。 

四、工会办公例会： 

每半月召开1次工会办公例会（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召开），及时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互通工作情况，及时掌握工作动态，商讨、制定落实措施，讨论、研究工会日常工作中需要确定的重大问题。 

五、会议要求： 

1、每次会议均由工会委员负责记录，会议记录按时归档。 

2、凡参加会议人员应做到：  

（1）准时参加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有事请假。  

（2）认真记录，积极发言。  

（3）及时宣传贯彻会议精神 

